
水文监测船缆道损害赔偿案宣判

被告赔偿修复建设费等费用52.98万?

近日，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对山东黄河水

文监测船缆道损害赔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 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两家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范围内分别向原告黄委会山东水文水资源局泺口水文

站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承担受损缆道修复建设费等费用

共计 52.98万元。

2019 年 1 月 1 日 22 时左右， 被告崔某驾驶被告济

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重型自卸货车卸完渣土后返

回， 沿黄河大坝南大坝由西向东行驶至蓝天驾校训练场

处时， 因被告崔某卸完渣土后未将车斗落下， 行驶中重

型自卸货车车斗在重大牵引力下挂断黄河泺口水文站钢

丝缆绳， 直接造成位于济南黄河段泺口浮桥西侧的水文

测验吊船缆道严重受损， 致使济南黄河段的水文测量工

作一度中断， 给黄河防汛预警和调水安全带来严重隐

患。 事故发生前， 被告济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两家公司分别投保了交

强险和 10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 该事故发生在保险

合同有效期间。 为维护黄河设施权益， 泺口水文站向天

桥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各被告赔偿各项财产损失

共计 50 余万元。 判决生效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两家公司联系法院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

法律义务。 王睿卿 整理

受疫情影响婚礼庆典取消

婚庆公司被判退还部分定金

近日，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庆典服务合同

纠纷案。 原告李某与被告重庆某影像制作公司签订了婚庆服

务合同， 但婚礼因疫情影响被迫取消， 后李某起诉要求影像

制作公司退还交纳的 2万元定金。 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为筹备

婚礼庆典的各项支出， 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定金 1.5万元。

2019 年 10 月底， 原告李某与被告重庆某影像制作公司

就办理婚礼庆典相关事宜进行洽谈， 并在当日签订合同， 约

定： 被告重庆某影像制作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在合川一

酒店为原告提供婚礼庆典服务， 服务总设计费 2.5 万元， 原

告于当日向被告支付定金 2万元， 婚礼结束当日再支付尾款

5000元。 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违约责任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重庆市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采取了六项场所管控措施，

其中包括星级以上酒店暂停经营宴会活动， 致使李某婚礼无

法按照约定如期举行。 2020 年 4 月， 原告李某多次找被告

要求退款， 被告认为因疫情发生导致婚礼取消， 其并无责

任， 拒绝退还定金。 李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 原、 被告间的合同依法成立。 原告李某预定

的婚礼日期正值疫情暴发期间， 疫情及防控措施导致不能如

期举办婚礼庆典， 致使合同未能履行， 构成不可抗力， 原告

有权要求退还定金， 而被告为准备婚礼庆典付出了一定的费

用和劳动， 遂判定由被告退还原告婚礼服务费 1.5万元。

烟花产品存缺陷炸残消费者

销售商厂商判赔

湖南平江县童市镇的村民吴某在农历春节这个喜庆的日

子里， 因祭祖燃放一个有产品缺陷的烟花被炸伤左眼。 近

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因燃放烟花引起的产品责

任纠纷案作出判决， 由零售商李某、 批发商洪某， 生产商浏

阳市某某花炮厂赔偿受害者吴某各项经济损失 59.5万余元。

2020 年 1 月 24 日的下午， 受害者吴某在童市镇李某处

购买了浏阳市某某花炮厂生产的 3个烟花用于祭祖， 烟花燃

放过程中突然停止， 吴某上前查看时烟花又非正常燃放， 将

吴某左眼炸伤， 因伤势严重， 吴某被紧急送往长沙湘雅医院

救治。 后经司法鉴定， 构成七级伤残。

因协商未果， 吴某将零售商李某、 批发商洪某， 生产商

浏阳市某某花炮厂一起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各种损失合计

80 余万元。 零售商李某、 批发商洪某认为其作为产品销售

商， 提供了该产品的合法来源，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

商浏阳市某花炮厂认为受害者吴某未按照操作规程燃放烟花

导致受伤， 属于自身过错，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浏阳市某花炮厂作为缺陷烟花的生产商理应

承担赔偿责任， 而李某、 洪某作为缺陷烟花的零售商、 批发

商在市场经营活动中未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渠道进货， 未查看

所售烟花是否具有合法有效的检测合格报告， 也应负赔偿责

任。 法院作出判决， 由零售商李某、 批发商洪某， 生产商浏

阳市某某花炮厂赔偿受害者吴某各项经济损失 59.5万余元。

本期封面案件涉及共

享经济、 网络治理、 数据

法制、 社会自治甚或公民

理性等诸多新问题、 新课

题。 面对这些新课题， 再

审法院及其裁判文书给出

了符合时代要求较为满意

的司法答卷。

共享经济和低碳出行是本案的特殊 “语

境”， 在此背景下， 顺风车合乘这一新型社

会自主性合作模式和出行方式， 与传统的客

运经营行为构成了本质上的区别， 也对行政

监管方式和政府服务层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 这是解锁本案诉讼密码的技术 “钥

匙”， 再审法院也正是准确把握了这一点，

才保证了案件定性准确和处理得当。

既然是出行成本分担的合乘行为， 就不

存在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及其相关规定的问题； 既然是网络平台的信

息服务行为， 就存在处罚对象和监管重点的

审慎认定问题； 既然主管部门事先业已采取

了 “线上” 监管措施， 发现问题后就应预防

性地及时 “线上” 制止， 而不宜仍旧倚重

“线下” 的罚款处罚； 既然是较大数额的罚

款， 就应采取正式听证程序， 而不该仅仅以

履行了非正式的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义务敷

衍了事。

本案明晰了顺风车合乘的法律盲点， 对

促进新型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也体现了法院依法规范行政执法、 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行动。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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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网约车出行法治盲点
湖南高院：顺风车搭载合乘乘客并非非法营运

主笔 话闲

随着网约车的盛行， 顺风车导致的问

题频发。 如何将私人客车合乘这一交通运

输新业态与传统道路运输经营区分开来？

顺风车车主载客被罚

曾某波是某网约车平台签约的顺风车

车主， 2017 年 5 月 17 日， 曾某波通过平

台接到搭载顺风车的订单， 出发地为湖南

省南县茅草街镇， 目的地为长沙火车站。

上午 11 时许， 曾某波驾车行驶至长沙市

某区某路段时， 被长沙市某区交通运输局

（以下简称某区交通运输局） 执法人员拦

截和扣押， 并向曾某波出具了 《公共客运

管理行政强制决定书》 《行政处罚事前告

知书》， 拟作罚款 2万元的处罚决定。

其后， 曾某波向某区交通运输局申请

举行听证， 某区交通运输局于 6 月 8 日下

午举行了行政处罚听证会， 曾某波参加了

该听证会。 6 月 20 日， 某区交通运输局

以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某区分局 （以下

简称某区分局） 名义向曾某波作出了罚款

2 万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曾某波不

服处罚， 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行政复议。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以某区分局适用

《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 对曾某波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为由，

于 10 月 13 日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书》，

确认某区分局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违法， 决定撤销处罚决定并责令其重作。

10 月 31 日， 某区交通运输局再次向

曾某波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

告知其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擅自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违法。 11 月 7

日， 某区交通运输局重新作出被诉 《处罚

决定书》， 决定罚款 2万元。

曾某波仍不服， 向长沙市某区人民政

府 （以下简称某区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某区政府复议后维持了处罚决定。 曾某波

认为， 某区交通运输局的 《行政处罚决定

书》 及某区政府的 《行政复议决定书》 均

违法， 应予以撤销， 故诉至法院。

不服行政处罚申请再审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长沙市机构编制

委员会印发文件规定某区交通运输局加挂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某区分局” 的牌

子， 具备行政执法资格， 查处长沙市某区范

围内城市公共客运市场的非法运营行为。

某网约车平台对顺风车车主收取 5%至

10%的信息服务费， 对乘客则不收费。 行程

的运费依照该平台推荐价格， 由乘客向该平

台缴纳费用， 如没有投诉等行为， 该平台在

收取乘客的费用后扣除车主应缴纳的信息服

务费， 将其他费用打入顺风车车主的账上。

截至 2018年 2 月 26 日， 曾某波共计从

平台接单 22 次， 获得收入 1814.2 元。 其

中， 属于益阳市内运行路线的有 4次， 获得

收入 122.7元， 属于跨区域运行路线的有 18

次， 获得收入 1691.5元。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

曾某波撤销某区交通运输局作出的 《行政处

罚决定书》 和某区政府作出的 《行政复议决

定书》 的诉讼请求。 “我只是在长沙市工

作， 回益阳老家捎带合乘人， 不存在专门去

接单的行为。” 曾某波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长沙市私人小

客车合乘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第四条规定， 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服务

范围限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合乘平台不得提

供跨省市、 跨区域的合乘信息服务。

顺风车车主曾某波案涉及行程， 系从益

阳市到长沙市的长途客运行程， 某网约车平

台发布跨区域的合乘信息服务系违法行为，

曾某波从该平台接受跨区域合乘行程的行为

也是不符合私人小客车合乘 （拼车、 顺风

车） 的定义特征， 属于违法行为。

某区交通运输局认定的曾某波通过网络

平台预约从事非法营运行为， 在履行告知处

罚的事实、 理由、 依据， 曾某波享有陈述、

申辩及要求组织听证的权利等法律程序后，

综合考虑曾某波的实际情况， 对其作出了罚

款 2万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 某区政府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 《复议决

定书》， 也符合法律规定。 同年 11 月 21 日，

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曾某波不服， 申请再审。

再审支持私家车合乘行为

“本案司法审查的重点为某区交通运输

局和某区政府作出决定的行为是否合法？”

湖南高院承办法官李清平说道。

案件审理要从利用网络平台预约载客行

为性质的认定， 处罚对象是否正确， 适用法

律是否正确， 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处罚决定

是否合理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曾某波的涉案

行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 此行为是否为顺风

车合乘？

按 《规定》， 合乘出行分摊费用由合乘

出行提供者和合乘人按照人数平均分摊， 费

用计算应当根据合乘出行提供者登记的车

型、 排量， 参照工信部发布的车辆综合能

耗， 合乘人合乘的里程， 分摊到合乘出行提

供者和每名合乘人， 并在合乘平台上明示。

涉案行程系曾某波从某网约车平台接到的顺

风车订单业务， 该平台根据其出行分摊费用

计算规则， 推荐该行程价格为 240.4 元。 某

区交通运输局根据曾某波登记的车型、 排量

计算出曾某波涉案行程盈利 161.7 元， 仅简

单地以该车型油耗及合乘人合乘里程作为依

据， 此计算方法忽略了滴滴平台服务费、 车

龄、 绕路及拥堵产生的油耗及实际产生的能

耗等各项客观因素。

《规定》 虽有“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

行服务范围限于本市行政区域内， 合乘平台

不得提供跨省市、 跨区域的合乘信息服务”

的内容， 但不能倒推得出若合乘出行范围跨

省市、 跨区域就不是私人小客车合乘的结

论。 从出行时间和路线看， 曾某波是往返于

回家和上班地点之间搭乘与其路线基本一致

的乘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

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

“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

少空气污染， 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

发展”。 对于私人小客车合乘这一新型共享

经济模式应与传统道路运输经营区分开来，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时应明

确责任主体。 处罚时应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则不予处罚， 如此方可规范和

促进这一新型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

湖南高院认为， 再审申请人曾某波利用

网络平台预约载客行为应认定为顺风车搭乘

行为而并非非法营运行为， 其行为不适用

《道路运输条例》 的相关规定。 因提供合乘

信息的主体为某网约车平台公司， 违反相关

合乘规定的后果不应由再审申请人承担。 且

某区交通运输局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

误、 程序违法。 遂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依法

作出再审判决： 撤销一、 二审判决， 撤销某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沙市

某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来源： 中国法院网）


